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圖像授權管理要點 

目的 

一、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管理圖像授權

利用，特訂定本使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名詞定義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本公司圖像：指擁有著作財產權或取得合法授權，並得授權第三

方使用之圖像，惟不包含本公司已註冊之商標，申請商標授權部

分請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商標授權管理要點」辦理。 

(二)衍生性商品：指利用本公司圖像製作之產品或出版品。 

(三)權利金：指申請者向本公司申請授權使用圖像時應計收之金額。 

(四)產(商)品售價：指衍生性產品公開發行或銷售時，以新臺幣計算

之市場終端定價或建議售價（含稅）。 

(五)延長使用費：每一單位商品授權金的百分之十乘以尚未販賣或使

用之數量。 

授權用途 

三、使用本公司圖像應依本要點取得合法授權，圖像授權範圍限於以

下之申請用途： 

(一) 為學術研究、大型輸出展示之重製。 



(二) 印刷出版品、印刷出版品封面封底、多媒體出版之重製及散布。 

(三) 開發衍生性商品之重製、改作及散布。 

授權對象 

四、授權之對象 

（一）政府機關(構)、學校 

（二）經政府機關合法登記之廠商(公司、行號) 

（三）經政府機關合法登記之公、私團體 

（四）自然人(限學術研究之用途) 

授權申請方式 

五、申請者依不同用途，採下列方式提出申請： 

（一）屬本要點第三條第 1 款用途者，應填具本要點格式申請書(附

件 1)提出申請，但每次不得逾二十張或該製作品二分之一提出

申請。 

（二）屬本要點第三條第 2、3 款用途者，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提

出申請，經本公司審查同意後，簽訂書面契約（附件 2）為之： 

1.申請者基本資料、衍生性產品規劃構想、預定利用本公司圖像

名稱、衍生性產品之類型、預定發行數量、發行地區、發售場

域、預定售價、授權期限(最長以 3 年為限)、權利金等。 

2.申請者所提出之書面計畫書，本公司認有不足者，得要求申請



人補充後重新送件，必要時，並得要求申請人送交電子檔案。 

（三）填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聲明書及契約廠商廉政相關規

定告知書(附件 3)。 

審查規定 

六、圖像授權審查由本公司「圖像授權審查小組」議定可否授權、授

權方式、授權金數額，其小組組成及決議原則： 

（一）「圖像授權審查小組」成員由「商標授權審查小組」組成，必

要時得請圖像原製作單位列席。 

（二）依據申請者提送之文件（或與說明、簡報）內容討論之。 

（三）根據討論結果，有「圖像授權審查小組」二分之一以上人員出

席，其決議應經出席人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收費標準 

七、本公司圖像授權金收取基準及原則如下： 

（一）屬本要點第三條第 1 款用途者，每個圖像(依圖檔計算)收取新

臺幣 1,000 元(含稅)，惟如屬公益性質，經本局核可得以 6 折

計收。 

（二）屬本要點第三條第 2、3 款用途者： 

1.產品授權金按每一單位產品之零售單價的百分之五計算，惟每

一申請案授權金總數未達 1 萬元者，以 1 萬元計算（均含稅）



在原授權契約有效期間內，繼續以相同之產品追加數量；或基

於配合本公司業務需要所製作、販賣之產品，均依申請授權之

實際數量計算授權金，不受最低授權金數額之限制。 

2.單獨或搭配於產品之紀念品、贈品或非賣品、文宣、店招等或

其他無明訂售價之用途者，其產品授權金另予議價決定。 

（三）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副總經理核准者，得免（減）收授權金。 

簽約事宜 

八、簽約： 

（一）申請者依本公司准予授權之通知翌日起 10 日內至承辦單位(附

業營運處)繳納（清）授權金後並依本公司制式「圖像授權契

約書」辦理簽約手續。除有特殊理由經申請者在簽約期限內以

書面申請展延簽約日期並獲本公司同意者外，逾期未完成簽約

手續者，視同放棄。 

（二）衍生性商品授權案件，經簽副總經理核定後以附業營運處名義

簽約。 

授權標示 

九、經本公司授權生產或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應以適當方式標示「國

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圖像製作」意旨或其他雙方所同意

之文字與圖樣。 



非專屬授權 

十、本公司授權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 

    非經本公司簽訂書面授權契約，視為未獲本公司之授權。 

履約保證金 

十一、履約保證金： 

（一）申請者應於簽約時繳納履約保證金，其金額按整批授權金總額

百分之十計算，如有其他特殊情形，得另行專案簽定辦理。 

（二）履約保證金於契約屆滿或終止（解除），申請者並繳清所有費

用後，由本公司無息發還。惟因可歸責於申請者之事由而終止

或解除契約者，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 

違約情事 

十二、申請者使用本公司圖像時，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本公司

得終止授權，並限制申請人 1 年內不得再申請使用；已繳交之

權利金或其他金額不予退還： 

（一）違背國家法令。 

（二）危害社會善良風俗。 

（三）實際使用情形與書面申請內容不符。 

（四）未經本公司同意擅自再授權他人使用。 

（五）未依本辦法第八條為載示。 



（六）其他有足生損害於本公司權益之事實或行為者。 

申請者因前項各款情事致本公司受有損害者，本公司得請求申請者

賠償之，其屬可歸責於申請者之故意或過失造成他人侵害本公司權

益時，申請人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違規使用 

十三、未按本公司圖像授權相關規定申請授權或未經本公司同意即擅

行使用本公司圖像時，本公司得依法請求損害賠償，且得視違

規情節輕重請求支付權利金三至五倍或查獲商品總價三十至

五十倍數額之賠償金。 

擅行使用本公司圖像者於繳交權利金後，向補提申請者，本公

司得酌情按最低標準計罰賠償金。 

未盡事宜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